投诉问题办理情况公示表
公示单位：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　　　2021年5月7日
	投诉问题
	受理编号：D2YN202104300034
投诉问题：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三合村委会干部违规破坏截污河植被后修建农贸市场（位于环湖路边幸福小区旁）。

	核实情况
	2021年5月1日，由晋城镇人民政府牵头，组织晋宁区水务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现场核实。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三合村委会干部违规破坏截污河植被后修建农贸市场（位于环湖路边幸福小区旁）”问题，部分属实。
经晋城镇人民政府排查，现状是在环湖路边三合幸福里小区旁确有一个农贸市场，市场土所在位置位于七彩云南古滇文化名城项目范围内，土地所有权属于项目方，并由项目方规划、管理、使用。农贸市场旁仅有一条原排灌沟渠，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该排灌沟渠渐渐失去原有功能；三合幸福里小区生活污水和农贸市场污水均通过截污设备排入环湖截污管网；该农贸市场建于2019年12月，临时摊位原址为七彩云南古滇名城项目旅游观光大巴停车场，后因场地局限，难以满足业务需求而闲置，自2016年9月三合村委会村民全部回迁入住三合幸福里小区，入住人口接近6000人，加上外来务工人员较多，为盘活闲置资源、满足群众需求，经多方协商决定临时借用昆明滇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闲置的停车场进行改造利用，并经三合村委会召开相关会议并通过“四议两公开”程序后，报请晋城镇党委、政府研究同意实施农贸市场建设。在农贸市场的建设过程中仅对七彩云南古滇名城项目旅游观光大巴停车场内原有的部分绿色植物进行移栽处理，目前环湖干渠区域内移栽的绿化树木仍然保留，不存在违规破坏植被的情况。

	办理情况
	2021年5月4日，晋城镇人民政府联合相关部门到三合幸福里小区农贸市场进行现场复核。
农贸市场旁仅有一条原排灌沟渠，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该排灌沟渠渐渐失去原有功能，三合幸福里小区生活污水和农贸市场污水均通过截污设备排入环湖截污管网。2.三合幸福里小区农贸市场临时摊位为七彩云南古滇名城项目闲置的旅游观光大巴停车场临时改建，并对停车场内原有的部分绿色植物进行移栽处理，目前环湖干渠区域内移栽的绿化树木仍然保留，不存在违规破坏植被的情况。


	办理单位
	晋城镇人民政府

	主要工作成效
	[bookmark: _GoBack]经核实，现状是在环湖路边三合幸福里小区旁确有一个农贸市场。在农贸市场的建设过程中仅对七彩云南古滇名城项目旅游观光大巴停车场内原有的部分绿色植物进行移栽处理，目前环湖干渠区域内移栽的绿化树木仍然保留，不存在违规破坏植被的情况。

	公示说明
	现将该投诉问题办理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晋城镇人民政府（晋城镇庄蹻路81号）。联系人员及电话：李小龙，67811082。



